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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87(c) 

全球化和相互依存：防止和打击腐败 

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金的活动并将 

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 
 
 

  卡塔尔：
*
 决

__________________ 

议草案 
 
 

  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金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 

来源国 
 
 

 大会， 

 回顾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的第 58/205 号决议， 

 又回顾《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蒙特雷共识》，
1
 其中着重指出在各级打击

腐败是一个优先事项，并回顾《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约翰

内斯堡执行计划》），
2
 

 认识到各级的腐败是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且转移各种资源，使之不能用于对

消除饥饿和贫穷以及经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活动， 

 重申其对持续腐败行径所造成的种种问题的严重性的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可

能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损害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和公民道德，妨害可持续发展

和政治发展，当国家和国际反应不够充分而导致有罪不罚时尤其如此， 

 
*
 以属于 77 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和中国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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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并非所有国家立法和国际法律文书都已对防止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

来源资产的活动以及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的问题加以充分管制， 

 1. 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3
 

 2. 认识到一些会员国作出努力，依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4
 为防止和

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所得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制定了法律，

并鼓励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制定此类法律； 

 3. 鼓励尚未要求金融机构正确执行全面的尽责和警觉方案以促进透明度

并防止非法所得资金存放的所有会员国要求金融机构这样做； 

 4. 又鼓励酌情开展分区域和区域合作，努力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

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 

 5. 要求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通过联合国系统加强国际合作，支助国家、

分区域和区域各级的努力，防止和对付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

退回来源国； 

 6. 再次请国际社会尤其要提供技术援助，支持各国努力加强人力和机构能

力，以防止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并制

定战略以促进公、私部门中的透明度和廉正并将其纳入主流； 

 7. 呼吁国家和国际二级的私营部门，包括小型和大型公司以及跨国公司，

继续全面致力于打击腐败，强调必须在联合国系统内并通过各相关利益有关者的

参与采取具体行动，以确保公司的责任和问责，在各级更有效地打击腐败，并注

意到 2004 年 6月 24日在纽约举行的全球契约领导人首脑会议同意在全球契约中

增列一项反腐败原则； 

 8. 再次请所有会员国和主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尽早签署、批准并全面执

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确保该公约快速生效； 

 9. 注意到八国集团和英联邦秘书处在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

源资金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方面采取的积极措施； 

 10. 鼓励会员国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和人

力资源，并请进一步努力，使会员国及其他组织已经采取和将要采取的积极措施

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产的

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回来源国方面的工作进行协调；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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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根据要求，高度优先考虑技术合作，

以促进《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和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及其随后的执行

工作，其中包括为《公约》的批准和执行尽早确定立法指南； 

 12. 对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非法来源资产的交易和（或）转移活动

表示关切，因为这些活动不仅加深饥饿和贫穷程度，造成犯罪，助长恐怖主义，

而且严重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 

 13. 鼓励会员国防止、查明并惩罚转移非法所得资产的活动并将这些资产退

回来源国； 

 14. 呼吁秘书长委托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进行一项分析研究，以查明转移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非法所得资产活动的程度和规模，审查这些活动对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并就如何能够制止这种外流提出建议； 

 15. 鼓励会员国、相关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大力宣传

大会第 58/4 号决议规定的国际反腐败日； 

 16. 请秘书长以题为“防止和打击腐败行径及转移非法来源资金和资产的活

动并将这些资金和资产退回来源国”的分项目，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六

十届会议提出报告。 

 


